
徵才機關 臺東縣衛生局

職　　系  
職　　稱 專任助理(契約臨時人員-營養師)

職　　等 每月薪資：

$40,467元/月薪及1.5月年終奬金 (依實際在職比例)。

工作地點 臺東縣衛生局

需求名額 正取1名、備取1名(本職缺錄取後，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滿考評合格，辦理正式僱用。)

工作內容

公告送件
日期

自即日起至113年3月4日(一)下午17:30止

資格條件 一、大學畢業以上學歷、具備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合格。

四、具汽機車駕照(開車技巧純熟)尤佳。

工作地址 臺東市博愛路336號

聯絡方式 一、請檢附下列資料：

1. 公務員簡式履歷表1式5份(A4格式、直式橫書、二吋半身照片，含基本資料、自傳及相關工作經驗)。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3. 工作經歷佐證資料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4. 其他有利審查之經歷(如護理師、社會工作師、公共衛生師等證書影本、汽機駕照

等)。

二、1.聯絡電話：089-331171轉315，承辦人：吳培綾

2.收 件 人：臺東縣衛生局保健科

3.地 址：950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36號（請於信封上加註應徵機關、職稱）

備　　註 一、信封請註明應徵職務及白天聯絡電話，並於113年3月4日(一)下午17:30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逕送臺東縣衛生局3樓保

健科。

二、逾期（郵戳為憑）或證件不全者恕不受理。

三、本次甄選辦理面試，將針對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面試時間及地點，如未到或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

四、參加應徵者之書面資料審查結果、參加面試結果或甄選後未錄取者，恕均不另行通知。

五、所有參加應徵者所繳證件原則概不退還，惟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時，可檢附回郵信封，

俾利郵寄；如未附回郵信封者，則視同不需退還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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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13年整合性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社區營養推動」業務。

負責辦理本計畫相關社區營養活動及協助召開推動小組會議運作。

盤點及結合在地資源，培訓營養照護相關人力。

經常性出差推動社區營養於社區據點，辦理營養教育、輔導共餐據點等業務。

提供相關社區營養諮詢、進行社區長者身體健康狀況及營養需求評估與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

多元行銷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如各種媒體訪談，製作宣導海報單張及實體擺攤宣導等社區營養行銷運作。

執行計畫相關成果、計畫及報表統計撰寫、問卷分析及計畫相關活動所需採購與經費核銷。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具2年以上營養師工作經驗，社區營養工作經驗者為佳。

具協調溝通技巧，統計分析能力。

相關檔案

公務⼈員履歷表(簡式)

臺東縣衛⽣局保健科延緩失能計畫徵營養師1名(契約臨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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